附件2

项目承诺书

_______镇街农业农村局：

XX郑重承诺：此次通过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水稻良种补贴）购买的水稻种子为本人/本单位2026年在中山市范围内种植水稻自用，不存在倒卖或欺骗等行为。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，如有虚假、伪造、隐瞒或篡改等情形，本人/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